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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近年來，各種天災地變造成各種災害，30個

山地原住民族鄉（區）道路、橋梁等公共工

程大幅增加，惟工程增多，根據考試院統計

資料顯示，國家考試技職類人員不足額錄取

情況嚴重，導致中央及地方政府大量缺專業

工程人員，而由代理人員負責招標、施工、

監造、驗收與付費，如公務人員不能熟悉法

令、守法自律，遭受錢財誘惑，易陷貪瀆而

遭到司法起訴。地方首長，鄉(區)民代表、

村長及縣議員也不時傳出收賄貪瀆案件，嚴

重影響施政效能、地方建設，損害民眾權益

與安全，更侵害政府形象。究中央主管機關

及地方政府據以督導山地原住民族鄉（區）

之相關法規是否完備？具體之控管查核是否

確實？均有查明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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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近年來，各種天災地變造成各種災害，30個山地原

住民族鄉（區）
1
道路、橋梁等公共工程大幅增加，惟工

程增多，根據考試院統計資料顯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下稱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科人員不足

額錄取情況嚴重，導致地方政府大量缺專業工程人員，

而由代理人員負責招標、施工、監造、驗收與付費，如

公務人員不能熟悉法令、守法自律，遭受錢財誘惑，易

陷貪瀆而遭到司法起訴等情案。經本院調閱考選部、原

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

署）、12個縣市政府(轄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新竹

縣五峰鄉公所、南投縣仁愛鄉公所、高雄市那瑪夏區公

所、高雄市桃源區公所相關卷證資料，民國（下同）110

年9月9日詢問考選部李隆盛政務次長、原民會鍾興華副

主任委員及相關人員，110年9月11日詢問廉政署陳榮周

副署長及相關人員，110年10月13日詢問南投縣政府陳正

昇副縣長、高雄市政府張家興副秘書長及相關人員，已

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普遍存在土木工

程專業人員不敷需求情形，歷年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

科職缺不足額錄取情況嚴重，導致編制職缺屢以約

僱、職代或臨時人員填補，人員異動頻繁，嚴重影響

公共工程採購之執行。原民會本於職掌權責，允宜參

採考選部建議，針對上開公所土木工程職缺出缺情況

較為嚴重者，積極輔導將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科部分

                   
1 30 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新北市烏來區；桃園市復興區；臺中市和平區；

高雄市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

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里山鄉；屏東縣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宜蘭縣南澳鄉、大同鄉；花蓮縣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臺東縣延平鄉、海端鄉、達仁鄉、金峰鄉、蘭嶼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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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提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以降低因錄

取不足額，對機關業務推動造成衝擊。 

(一)據原民會官網登載，該會公共建設處掌理原住民族

地區部落建設之規劃、審議、管制、考核與輔導；

另該會綜合規劃處掌理原住民族自治之規劃、推

動、自治行政之輔導、協調、監督及人員之訓練、

考核、獎懲。原民會對於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建設及

自治行政事宜，均有輔導與管考權責，殆無疑義。 

(二)經查，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普遍存

在土木工程專業人員不敷需求情形，嚴重影響公共

工程採購之執行，茲分述如下： 

1、據新北市烏來區公所表示，該所除自有財源單位

預算及上級補助款需執行外，尚需配合該所年度

爭取中央各部會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案件，另亦

協助民意代表提案建議工程，工程業務量增加，

造成同仁業務負荷人力不敷支應，恐影響年度基

礎建設公共工程業務進程之推動，造成同仁調離

原鄉服務之動機。 

2、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表示，該所因人員甄補不

易，提列原民特考職缺無人選填，造成人力以約

僱職代方式填補，職務銜接困難；另因難尋覓具

土木工程科系相關專業人才，人員異動頻繁，嚴

重影響工程案件執行。 

3、據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表示，尖石鄉幅員遼闊，土

木專業工作非代理人皆能勝任，現有配置員額確

屬不足，人員不足情形除了造成公所服務效能降

低，長此以往偏鄉恐因建設不足拉大城鄉差距。 

4、據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表示，該所缺員並非員額不

足，而是從未能補足公務人員缺額，工程業務本

為專業工作又常要應付各類查核要求，在人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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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補足之下，承辦人員之工作量大，工作無法順

利完成，預算無法如期執行，無法顧及工程品

質，爭取經費卻又無法有足够人力可以負擔工

作，造成公所建設長期延宕，無法在原規劃下完

成，致民眾對公所有工作效能不彰、公務行政效

能低落之負面觀感。 

5、據苗栗縣泰安鄉公所表示，該所110年度預算工

務課約編列3300餘萬元，惟該鄉公共工程經費多

仰賴上級機關補助，往往結算時，均達一億二千

萬至一億五千萬元間，以工務課現有編制，實無

法支應業務量，為工程如質、如期完成，爰運用

工程管理費聘請工程助理員協助辦理。 

6、據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表示，該所建設課目前進用

約僱人員1名、約用人員3名及業務助理1名，惟

上開人員土木工程專業不足，遇有困難及疑義無

法獨立作業，辦理工程案件容易造成瑕疵、疏失

及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7、據南投縣信義鄉公所表示，該所建設課編制人員

6員，「土木工程人員」已編足5員，尚缺額「建

築工程人員」1員，目前由「土木工程人員」執

行建築管理業務，因非建築本科系出身，執行業

務難以勝任。 

8、據南投縣仁愛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人

員編制數符合需求，惟正式人員進用不足；土木

工程職系編制3員，目前皆為考試缺，已僱2員職

務代理人。該所工程專業人才及採購經驗不足，

且流動性大。 

9、據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表示，該所人力不敷需

求，導致需進用約僱人員以補人力之不足，惟對

約僱人員專業能力之要求需視供需原則而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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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缺乏土木工程專業人才，故無法整體提高該所

辦理工程專業能力。 

10、據高雄市茂林區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職系

員額為3人，已全額進用，並且擁有10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爰無不足疑義。 

11、據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表示，該所經建課土木工

程職系編制有3員，均為職代工程員。該區屬偏

鄉，工程人員短缺，均以職代，採購程序及工程

專業知識不足，對於執行各項工程業務有難度。 

12、據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職

系編制3人，現有約僱人員2人，長期存在土木工

程專業人才困窘之境，確實造成偏鄉地區公共工

程重大建設推展之阻礙。該所財建課無專業工程

人員，課長職系雖為經建行政，但非屬土木工程

職系，推展工程業務上，確有力不從心，專業性

不足，又加上承辦人員皆為臨時人員亦非本職所

學，更提高推展工程業務之難度及風險。 

13、據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

業人員不敷需求，現有技士2人、技佐1人，目前

均有公務人員佔缺，工作量多，鄉內重要基礎建

設推動緩慢。 

14、據屏東縣霧台鄉公所表示，該所地處高山與偏

遠，故考取分發人員較不列為優先選項，考試及

格不足額無人分發，分發人員待至限制轉調期滿

即儘速商調離開。 

15、據屏東縣瑪家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

人員不敷需求，編制員額技士2名，實際進用技

士1名，約聘僱人員1名，職務代理人1名。 

16、據屏東縣泰武鄉公所表示，該所編制2名土木工

程專業人員，確有不敷需求情形，恐造成鄉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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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建設遭受延宕或無睱辦理情況，工程品管問題

亦有控管不力之疑慮。 

17、據屏東縣來義鄉公所表示，該所財經課原編制

土木工程專業人員為技士及技佐各1人，因該鄉

幅員遼闊經管小型工程量大且事雜，原編制員額

已不敷需求，108年5月1日修編為技士2人、技佐

1人。 

18、據屏東縣春日鄉公所表示，該所現有土木工程

專業人員編制員額3名，已進用2名，另1名提報

109年高考三級，另有約僱人員1名，人數堪稱足

用。 

19、據屏東縣獅子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

人員不敷需求，該所土木工程職系編制員額3

人，佔缺人員2人，提報109年原民特考三等土木

工程類科考試任用計畫 1人 (經同意約僱職代 1

人)，該所另聘約僱人員協助工程業務。 

20、據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編制

為2名技士、1名技佐，除技佐為107年普考任用

外，餘皆為職務代理約僱人員。 

21、據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表示，該所目前土木工程

專業人員不敷需求，僅有工程隊隊長魏政滄1

人。土木工程職系編制員額3名，實際進用1人，

另有臨時人員2人。該所位處偏鄉，遴才不易，

尤以土木工程類科為甚，提原民特考或地方特考

均未獲分配，就工程業務推動執行力有未逮。 

22、據宜蘭縣大同鄉公所表示，該所目前土木工程

專業人員符合業務需求，土木工程職系編制員額

3名，實際進用3人，另有約僱人員1人。 

23、據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表示，該所現有土木工程

職系編制計有技士2個員額、技佐1個員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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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土木工程技士2人，技佐1個員額提報109年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24、據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表示，該所編列土木工程

專業人員，員額足敷需求。編制1位課長，2位技

士，1位技佐；實際進用1位技士，1位技佐，另1

位報109年原民特考三等土木職系職缺，該考試

職缺，已於109年1月2日進用職務代理人1名。 

25、據花蓮縣卓溪鄉公所表示，該所現有土木工程

職系編制計有課長1個員額，技士5個員額；實際

進用土木工程課長1人，技士4人，約僱人員1人。 

26、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

人員不足，財經課編制土木工程職系計有技士1

名及技佐１名，共計2名。100～107年八年期間

技士均出缺，直至108年才以內陞方式辦理，大

部分時間均以約僱職務代理人辦理相關業務。

109年技士及技佐均出缺。該所工程採購人員異

動頻繁，職務代理人員欠缺採購專業知能。 

27、據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表示，該所編制土木工程

技士2名及技佐1名，共計3名。103年獲考試分配

技佐１名迄今，108年順利獲考試分配且願意報

到之技士１名迄今，另進用職務代理約僱人員１

名，目前尚稱足額。惟108年以前，僅１名技佐

獨撐，職務代理約僱人員斷斷續續。該所工程採

購人員異動頻繁，職務代理人員欠缺採購專業知

能。 

28、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

人員不足，編制有土木工程職系技士2名及技佐1

名，共計3名。現有技士1名、技佐1名，另1名提

列考試職缺仍因不足額錄取無人報到，未來將再

提列考試計畫，另僱用職務代理約僱人員辦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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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該所工程採購人員異動頻繁，職務代理人員

欠缺採購專業知能。 

29、據臺東縣金峰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

人員不足，編制有土木工程職系課長1名、技士1

名及技佐１名，共計３名。105年技士、技佐出

缺，直至107年才補實技佐1名，至今技士仍出缺

未補足。該所工程採購人員異動頻繁，職務代理

人員欠缺採購專業知能。 

30、據臺東縣蘭嶼鄉公所表示，該所土木工程專業

人員不足，編制土木工程職系技士1名及技佐１

名，共計2名。歷年出缺，提列考試計畫，經常

無人填缺，或是偶有填缺，報到後卻因交通不

便、日常生活機能差及工作繁重等因素而辭職或

重新考試分發，或限制轉調期滿即申請調職。該

所工程採購人員異動頻繁，職務代理人員欠缺採

購專業知能。 

(三)次查，106~110年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

所土木工程類科職缺於原民特考、地方特考及高普

考三項考試提列情形，總計158名，其中以原民特

考最多計99名，占總缺額比率62.66%，其餘地方特

考與高普考所占比例差距不大，分別計 31名(占

19.62%)、28名(占17.72%)。以等別進行觀察，提

報之缺額，三項考試原則上均以三等考試(或高考

三級)為多，三等考試部分，三項考試總計117名，

占總缺額74.05%，並以原民特考最多計72名(占該

等別比率61.54%)，地方特考、高考三級則分別計

有26名(占該等別比率22.22%)、19名(占該等別比

率16.24%)；另四等考試則三項考試總計41名，占

總缺額25.95%，該等別仍以原民特考最多計27名

(占該等別比率65.85%)，地方特考、普考則分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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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名(占該等別比率12.2%)、9名(占該等別比率

21.95%)。另查，105~109年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科

三等、四等考試之平均錄取不足額率（錄取不足名

額/需用名額）分別高達88.33%、60.58%；地方特

考土木工程類科三等、四等考試之平均錄取不足額

率分別為34.12%、22.8%；高考三級土木工程類科

平均錄取不足額率低至1.69%，普考土木工程類科

則均超額錄取。由上顯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

所土木工程類科職缺於出缺時，以提列原民特考為

主要選項，惟該項考試歷年不足額錄取情況卻頗為

嚴重；反觀高普考同類科則為超額錄取居多，幾乎

無不足額錄取之情形。 

(四)針對「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科不足額錄取之原因？

檢討對策？」部分，據考選部109年11月6日選特一

字第1091501420號函說明略以：「近年來原住民族

特考土木工程類科屢有不足額錄取情形，其報考、

到考人數偏低，如三等考試該類科102年、103年、

106年、107年、108年及109年到考人數皆低於需用

名額，致難以擇優錄取係主要原因。另到考者專業

科目成績偏低，致總成績未達50分之門檻，亦為不

足額錄取原因之一。……為改善該類科錄取不足額

問題，本部除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研議將相關職缺提

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普通考試……」然

原民會並不同意考選部上開建議，該會於110年1月

28日原民綜字第1100004480號函說明略以：「原民

特考土木工程類科職缺提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及普通考試，作為解決不足額錄取問題之解

決方向，實與憲法增修條文所提示之保障原住民族

政治參與的重要基本國策方向及公務人員考試法

之保障原住民族就業權益之制度性建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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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違。」針對原民會前揭不同意見，考選部復於110

年 3月 23日以選特三字第 1101500278號函說明略

以：「為滿足用人機關用人需求，避免長期錄取不

足額，影響用人機關業務推動，考量原住民族特考

土木工程類科提缺機關，亦均得透過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及普通考試取才，乃建議用人機關提

列土木工程類科職缺時，將該類科『部分』職缺提

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普通考試，避免過

度集中於原住民族特考，以降低因錄取不足額情

形，對機關業務推動所造成之衝擊，並非原住民族

特考不予提列土木工程類科職缺。」另針對「全國

30個山地原民鄉(區)公所若將原民特考土木工程

類科職缺提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及普通考試

或地方特考，是否違憲及其適法性？」部分，詢據

考選部說明略以：「本部為彰顯政府照護原住民族

政策之內涵，保障原住民族服公職機會，依公務人

員考試法第6條第2項規定，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以增進原住民族服公職機會。惟部

分類科因長年報考及到考人數偏低，取才來源有

限，而時有錄取不足額情形，影響機關人員進用及

業務推展，考量原民特考有關山地原民鄉(區)公所

之土木工程職缺需求，除原住民族特考外，本部所

辦理之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或地方特考等，亦設有相

同類科，用人機關可於符合相關規定之前提下，審

酌機關業務推展，視需要將一定比例之職缺，提報

原住民族特考以外之考試，或依機關自身需求維持

提列原民特考，並無違憲及適法性問題。」由上益

證，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土木工程職缺出缺情

況較為嚴重者，若將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科「部分」

職缺提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及普通考試，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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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或牴觸公務人員考試法，有益儘速進用土木專

業人才，俾利機關業務推動。 

(五)綜上，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普遍存

在土木工程專業人員不敷需求情形，歷年原民特考

土木工程類科職缺不足額錄取情況嚴重，導致編制

職缺屢以約僱、職代或臨時人員填補，人員異動頻

繁，嚴重影響公共工程採購之執行。原民會本於職

掌權責，允宜參採考選部建議，針對上開公所土木

工程職缺出缺情況較為嚴重者，積極輔導將原民特

考土木工程類科部分職缺提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及普通考試，以降低因錄取不足額，對機關業務推

動造成衝擊。 

二、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囿於法規限制，

目前僅4個公所設置政風室，其餘26個公所則係由所

內人員輪流兼辦政風業務，致潛存廉政風險。法務部

廉政署於本案調查期間雖已提出「防杜未設置政風單

位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人員涉貪之精進作為」，

惟查近5年(105-109年)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涉

貪案件數相較平地原住民族鄉（鎮、市）公所為高，

該署後續於前揭精進作為推動過程，應督同縣市政府

政風單位滾動檢討執行成效並持續精進，期涉貪案件

數能逐年遞減。 

(一)按各機關政風機構設置標準第 10條規定：「各鄉

（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轄區人

口二萬五千人以上者，設政風室；其轄區人口未滿

二萬五千人者，得設政風室或置政風員。」另地方

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20條第1項規定：「鄉（鎮、市）

公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內部單位設課、室，其規

定如下：一、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未

滿五千人者，不得超過六課、室。二、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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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五千人以上，未滿一萬人者，

不得超過七課、室。三、鄉（鎮、市）、山地原住

民區人口在一萬人以上，未滿三萬人者，不得超過

八課、室。……」 

(二)經查，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囿於上

開法規限制，目前僅4個公所（桃園市復興區、臺

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設置政風室，

其餘 26個公所則係由所內人員輪流兼辦政風業

務，致潛存廉政風險，茲分述如下： 

1、據新竹縣政府說明，因原鄉地區位處偏遠，尖石

鄉公所未設政風單位，五峰鄉公所則自99年間裁

撤政風單位後迄今尚未恢復設置，內部控制機制

未臻健全，管理成效不彰，致機關潛存風險。 

2、據苗栗縣政府說明，泰安鄉公所因囿於鄉內居民

人數未過萬及組織條例未設政風室，無專責政風

人員可長期推動廉政業務，不易推展陽光廉政政

策。 

3、據臺中市政府說明，該市和平區面積遼闊位處偏

鄉，以致外部監督力量不足，該府政風處面對該

機關廉政風險情勢，積極推動各項防貪機制及肅

貪作為，發現原鄉因地理位置交通不便，往往國

家考試及格分發人員服務期滿即調離，以致工作

經驗無法傳承，和平區公所辦理採購人員因多為

約聘僱或臨時人員專業能力不足，以致廉政風險

事件迭有發生，爰建議為留住原鄉人才應增加待

遇或福利制度等誘因。 

4、據嘉義縣政府說明，阿里山鄉公所因人口未達設

置政風單位標準，缺乏專任政風人員精準掌握機

關潛存風險，因未設政風機購致未能使該府即時

掌握風險發生，該所行政單位兼辦政風人員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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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風險意識下未能及時通報該府政風單位，致

未能及時掌握情資，無法有效發揮預警功能，阻

斷風險事件發生。 

5、據屏東縣政府說明，該縣山地原住民族鄉（三地

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丹鄉）數量較多、地處偏遠，且

均未設政風機構，實難透由採購監辦發現違常情

事；另貪瀆犯罪具隱密性及敏感性，該府辦理採

購稽核、專案稽核或清查等作為，亦僅能就程序

面為行政調查，尚難有效突破公務人員及廠商間

私下合謀之貪瀆不法行為。 

6、據宜蘭縣政府說明，由於大同鄉公所及南澳鄉公

所未設政風單位，缺乏監督及稽查力道，易生廉

政風險，故109年度函請該等公所參加廉政署舉

辦之兼辦政風人員廉政知能研習會。另為強化未

設政風機構之機關協助推動政風業務，政風處訂

有宜蘭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兼辦

政風人員聯繫注意事項，以增進兼辦政風人員間

之聯繫，未來將持續加強兼辦政風人員講習，以

協助防貪工作之推動。 

7、據花蓮縣政府說明，秀林鄉公所、萬榮鄉公所、

卓溪鄉公所均屬原住民人口為主之偏鄉，不僅資

源有限且法治觀念不足，因組織文化及內控機制

的不足導致人治色彩濃厚，造成外地來的人員難

以打入行政團隊核心。建議制度面上鄉公所之組

織編制能增設政風單位 (降低設置政風單位門

檻，不再以人口數25,000以上才得設置之規定)

或設置政風員，以加強內部監督機制。 

8、據臺東縣政府說明，本縣所轄幅員遼闊，轄有13

鄉、2鎮、1市，僅臺東市公所設有政風室監辦採



14 

 

購。多數工程地處偏遠且各公所缺乏工程專業人

員，易生工程品質降低及不符施工規範等弊端情

事。 

9、據南投縣政府說明，偏鄉地區人員不易派補，為

因應人力不足而招聘臨時或約聘僱人員，因未經

國家考試及格錄取，工程專業及採購經驗較為不

足，法治觀念較為薄弱，且聘用因素複雜，造成

管理上的困難。轄下信義鄉及仁愛鄉公所雖均有

設置政風室，惟編制僅置主任1人，負責公所採

購業務監辦、驗收以及防貪、反貪、肅貪等廉政

業務之宣導及執行，人力實屬單薄，督導能量稍

有不足，造成防弊漏洞。 

10、據高雄市政府說明，該市山地原住民區(桃源

區、那瑪夏區)公所未設置政風室或政風員，推

動廉政工作與預防貪瀆不法有其窒礙難行之

處。且均為民選首長，屬地方自治團體，各一級

機關能進行督導之強度與聯繫關係相較該市其

他公所為弱，相關督管作為確有所侷限。 

(三)針對「近5年(105-109年)，全國30個山地原民鄉

（區）公所、25個平地原民鄉（鎮、市）
2
公所涉貪

案件數之比較？」部分，詢據廉政署說明略以：「近

5年內，30個山地原民鄉（區）公所涉貪案件數計

26件（涉貪人次計41人次），25個平地原民鄉（鎮、

市）公所涉貪案件數計13件（涉貪人次計15人次）。

依涉貪件數分析，山地原民鄉(區)公所發生貪瀆相

關案件之比例較平地原民鄉（鎮、市）公所高。」 

                   
2 25 個平地原民鄉（鎮、市）：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投

縣魚池鄉；屏東縣滿州鄉；花蓮縣壽豐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

鄉、吉安鄉、花蓮市、新城鄉、鳳林鎮、玉里鎮；臺東縣成功鎮、大武鄉、

太麻里鄉、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上鄉、卑南鄉、關山鎮、臺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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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調查期間，廉政署研提「防杜未設置政風單位

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人員涉貪之精進作為」，

茲分述如下： 

1、強化兼辦政風業務同仁廉政職能，協助機關妥慎

應處廉政風險事件：為使兼辦政風業務同仁更加

瞭解政風業務，廉政署責成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

辦理兼辦政風人員相關講習、訓練與座談等，強

化專職政風人員與兼辦政風業務人員間之政風

業務聯繫。 

2、加強法紀教育訓練，並強化公所同仁採購專業能

力：強化同仁對相關法令之認知，避免因便宜行

事或不諳法令而有過度簡化行政流程之情事發

生；另為強化山地原民鄉(區)公所同仁辦理採購

能力，鼓勵公所採購人員接受政府採購專業訓

練，提升採購法令知能。 

3、持續辦理專案稽核，積極預警導正工程採購違

失：為檢視未設政風單位之山地原民鄉(區)公所

工程採購案件，自招標、投決標至履約、驗收等

過程之正確性與合法性，並期提升工程施作品

質，減少民怨，支持辦理相關專案稽核。 

4、廉政署110年10月15日廉政字第11007020410號

函頒「提升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建設施工品質專案

實施計畫」，辦理相關風險控管作為： 

（1）督請各縣市政府政風單位評估辦理原住民族

地區工程採購專案稽核（清查），期透過各級地

方政府政風之力量，加強預警作為，降低機關

廉政風險，以提升公共工程執行效益及施作品

質。 

（2）專案執行範圍為全國30個山地原民鄉（區）公

所及25個平地原民鄉（鎮、市）公所，合計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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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鄉（區、鎮、市）公所，自108年1月起迄今

之工程採購案件，採調卷研析、現地會勘、訪

談相關人員及其他行政調查作為等方式，瞭解

工程採購執行過程有無風險漏洞，進而提出制

度性興革意見或發掘不法徵兆，機先防範不法。 

(五)綜上，全國30個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囿於法

規限制，目前僅4個公所設置政風室，其餘26個公

所則係由所內人員輪流兼辦政風業務，致潛存廉政

風險。廉政署於本案調查期間雖已提出「防杜未設

置政風單位山地原住民族鄉（區）公所人員涉貪之

精進作為」，惟查近5年(105-109年)山地原住民族

鄉（區）公所涉貪案件數相較平地原住民族鄉（鎮、

市）公所為高，該署後續於前揭精進作為推動過

程，應督同縣市政府政風單位滾動檢討執行成效並

持續精進，期涉貪案件數能逐年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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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參處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法務部廉政署參處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浦忠成、林盛豐 

 

 

關鍵字：山地原住民族鄉、原民特考、土木工程類科、不足

額錄取、兼辦政風、涉貪 

 


